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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達全體同仁除了遵守反托拉斯法律遵循政策以外也應將誠信的精神實現在日常行

為當中，大家應體認惟有持續堅持誠信的原則，才得以長期維持友達良好的聲譽。 

 

─董事長 彭双浪 

 

 

反托拉斯法與競爭法鼓勵企業創新、服務顧客和保护消费者。友達承諾所從事的商業行為

均遵循反托拉斯法(或稱為競爭法)的規範。員工從來不應去設想，友達會需要員工做出違

反相關法規的行為以追求公司利益。相反的，

反托拉斯法律遵循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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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友達嚴肅看待任何可能涉及反托拉斯法議題之報告，善意提供相關資訊至法務室或林

欣吾博士或報告任何可能的違法狀況的之同仁並不會受到任何的處罰或報復。若有發生任

何報復事件，同仁應立即通知法務室。』 

 

本政策提供同仁一個基本的行為準則，協助同仁分辨可能違反反托拉斯法律的議題。除此

之外，公司的反托拉斯教育訓練及其他相關補充教材也能協助同仁了解反托拉斯法律的原

理原則。 

 

反托拉斯法律因不斷的在發展而更顯複雜，為嚴格遵循本政策遵法之要求，若有任何涉及

反托拉斯法的問題產生，或有任何法律上疑慮，同仁皆應聯絡友達法務室尋求建議。 

 

 

與市場競爭對手間的關係 

 

獨立定價、產能分配與銷售決定 

 

友達同仁及代理商(AGENT)皆不應與競爭對手就下列事項達成合意： 

 

打算銷售給客戶的產品價格； 

 

其他銷售條件，例如折扣、運輸費用、信用(付款)或保固條款或特定的服務； 

 

定價的過程，例如競爭性招標或計算產品價格或價格要素的公式； 

 

誰會來投標或誰不會來投標的資訊； 

 

友達及競爭對手銷售產品的地區； 

 

友達及競爭對手打算銷售給客戶的產品； 

 

友達及其競爭對手打算銷售產品的客戶； 

 

任何產品的產能利用、產能分配或產量，包括任何工廠停產或減產的決定。 

 

相對的，友達產品的銷售價格、生產數量、客戶及相互競爭銷售的地區，都應依據友達內

部之策略、成本、市場情況、客戶需求及具競爭力的價格等因素獨立決定。友達取得競爭

對手價格、產能或產能分配資訊的來源必須合法，合法來源例如市場調查公司、早已公開

眾所皆知之資訊、已刊出的價格表或由客戶處得知等等；但合法來源絕不包含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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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與競爭對手溝通 

 

友達同仁及代理商皆不應與競爭對手之任何代表就下列事項進行任何的討論或聯繫： 

 

價格、價格政策、投標合約、價格要素、折扣、銷售條件及條款； 

 

與特定客戶或經銷商的交易有關事項或未來執行計畫； 

 

公司計畫要進軍的銷售地區或未來計畫要銷售的產品線； 

 

友達對產品或客戶的戰略規劃； 

 

成本或產量、產能利用率、產能分配、工廠稼動率、工廠停產或減產。 

 

若有客戶要求友達之售價應比照其競爭對手，友達可能同意或可能不同意，但無論如何，

友達同仁皆不得為了證實該價格的真實性而與競爭對手有聯繫。 

 

無論其外觀是什麼形式，公司絕對禁止針對投標與定價事項的共同謀議行為。無論是直接

或間接，公司同仁皆不得與競爭對手討論關於投標的決定、是否投標或公司之投標價格等

事項。提出假出價(phony bid)也是不合法的。所稱假出價指的是主觀上並無得標意圖，但卻

讓人認為其有在競爭標案。 

 

若公司同仁收到了競爭對手的不恰當的聯繫，例如邀請參加交換價格資訊的會議、邀約討

論如何劃分客戶或產品或市場、邀請參與價格控制機制等，同仁除應明確拒絕邀請外，並

應立即通知法務室，使友達得採取額外的必要措施與上述違法活動劃清界線。 

 

雙重關係 

 

有時競爭對手會同時具備客戶或供應商之身分。當客戶或供應商同時也是競爭對手的情況

下，同仁應謹慎地將價格的討論限縮於客戶有興趣購買或打算要購買產品的範圍內。在某

些情況下，客戶或供應商本身雖然並非競爭對手，但其關係企業卻是友達的競爭對手，此

時同仁應注意只能和該客戶或供應商公司的人員進行聯繫，而不得與友達有競爭關係的關

係企業的人員有所接觸。 

 

聯合抵制與拒絕交易 

 

一般而言，競爭對手彼此間達成橫向合意拒絕與特定公司進行交易是法律所不允許的，這

種安排通常涉及抵制(boycott)行為，特別是抵制行為再增強價格控制合意的情形。友達及

其代理商不會同意與競爭對手共同拒絕與第三方之交易或終止與第三方既存之商業關係，

也不會同意其他拒絕交易的協議，例如共同排除某公司加入工商協會等。若有客戶或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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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停止與其他競爭對手交易之情形時，友達及其代理商也不應同意與競爭對手共同拒絕與

該客戶或供應商之交易行為。 

一般而言，終止一段既存商業關係的風險是高於一開始就拒絕該商業關係的，理由在於被

終止方較容易去證明所受的損害。單方面的對客戶或供應商提出終止重要商業關係，而非

雙方共同合意終止之情形，同仁皆應通知法務室。 

 

工商協會 

 

因工商協會會議成員包含競爭對手，因此協會的活動常有違反反托拉斯法律的問題。在友

達成為任何工商協會會員之前，友達要求法務室： 

 

審查加入之基本理由； 

 

要求提出協會之章程並評估其目的； 

 

書面同意友達的入會申請。 

 

友達同仁應保持謹慎避免在協會會議中有任何不恰當之發言或建議。友達及公司同仁皆有

可能因為其他不適當的活動而陷入昂貴的訴訟紛爭中，所謂的不適當活動可能僅僅是一位

友達同仁出現在討論價格、標案、客戶、產品分配、銷售市場分配等不適當的主題之現場。

一般而言，任何不適合與競爭對手交換的資訊，亦不適合在協會中交換。為了避免抵觸反

托拉斯法，同仁在參與工商協會會議時，皆應遵守以下規範： 

 

事先取得會議之書面議程。 

 

依該書面議程參與會議，並詳細記載會議內容。若有人在會議中開始討論不適當

之主題，應停止討論並堅持會議之內容應依書面議程進行。若該不適當之議題繼續

被討論，同仁應立即離開現場。若有上述情況出現，應立即通知法務室。 

 

無論在會議前或後，同仁皆應避免與爭對手有非正式的討論，包含在用餐或點心

時間。 

 

參與工商協會會議之同仁應留意協會各項通知，若通知事項涉及反托拉斯議題時，應立即

通知法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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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定價 

 

請勿為了破壞競爭而以低於成本之價格販售產品。特別是在友達有高市場占有率的情況下，

產品價格低於邊際成本將可能被認為是為了達成破壞競爭的目的。  

 

 

價格歧視 

 

在某些情況下，以不同的價格販售相同的產品給條件相似的客戶可能是違法的。但如果有

正當性的客觀理由，則差別定價是可以被允許的，例如大量交易的折扣、未來商業合作之

可能性或為了因應競爭對手之定價等。如果同仁認為友達的銷售條款可能牴觸競爭法關於

價格歧視之規定，則應立即徵詢法務室之意見。 

 

文件、電子郵件與表達 

 
 

當行為涉及不法時，再小心謹慎的用字遣詞也無法避免反托拉斯法律之責任，然而一個合

法的行為則可能因為使用易使人誤解的表達方式或不謹慎的用字遣詞而被懷疑，甚至是遭

受反托拉斯調查。公司內部的溝通及表達亦應小心謹慎，避免使用會讓人誤解為違反反托

拉斯法律之不恰當或草率言詞。特別是在使用電子郵件作為溝通工具時要加以注意，因為

電子郵件的發信人慣於在內容中使用不精確且容易被誤解的用詞。溝通應依據事實，避免

使用挑撥性或判定性之語言。特別應避免發生自己無違法意圖，但卻可能被他人誤解為有

意與競爭對手就價格或相關事項進行違法合意或合作意思的語言。 

 

禁止報復 

若同仁懷疑存在違反本政策或任何反托拉斯法律之行為，希望同仁立即向友達法務室或友

達的法遵總顧問林欣吾博士報告。同仁也可向友達的法遵舉報信箱 compliance@auo.com 

報告。友達嚴肅看待所有可能違反反托拉斯法議題之報告，善意提供相關資訊給法務室或

林博士或報告任何可能的違法狀況的任何同仁不會受到任何形式的處罰或報復。若有發生

任何報復事件，同仁應立即通知法務室。 

 

結論 

 

 

遵循反托拉斯法律是全體同仁的責任。同仁應與法務室緊密合作並尋求適當之建議，以落

實遵循反托拉斯法的責任並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達到友達之商業目標。若您認為友達可能

mailto:compliance@a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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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反托拉斯法律，則您應立即與主管或法務室討論。欲了解更詳盡之反托拉斯行為應行

報告項目，請參考友達反托拉斯法律遵循手冊。 

 

若您對是否違反友達反托拉斯法律遵循政策有疑問或是想報告公司違反反托拉斯法律的

狀況，請與法務長李耕溥(Paul.KP.Lee@auo.com)聯繫。您也可以聯絡友達的法遵總顧問：

林欣吾博士(xw.lin@auo.com) 。您也可向友達的法遵舉報信箱 compliance@auo.com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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